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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○群釋憲聲請書 

一、聲請人因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裁字第 1654號確定裁定

其所適用之羈押法第 6 條規定，侵害憲法第 16 條之權

利。對此，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

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，

向司法院提起本件聲請。 

二、聲請人因案在押期間，違反規定，被施以隔離處分及 24

小時錄影錄音之處分，認此違反刑法第 315條之 1與通

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、第 24 條之規定及監獄行刑法

第 76 條之規定，爰依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向

法務部提起訴願。然法務部於收受訴願之後，並未於三

個月內，依訴願法第 53條、第 77條作成不受理決定。

聲請人遂依行政訴訟法第 2條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，經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 92 年度訴字第 463 號裁定駁回。

聲請人不服，而提起抗告，於 93.12.23被最高行政法院

以 93年度裁字第 1654號裁定駁回（下稱系爭裁定）（即

原因案件）。聲請人因認系爭裁定，其所適用之羈押法第

6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4 條，侵害憲法第 16 條之訴願權

及訴訟權而聲請解釋憲法。 

三、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：「但法律另有規定

者，從其規定。」係指若法律有特別或例外之規定者，

應依該規定辦理。其大體上有如下四種情形：○1 訴願之

先行程序（例如稅捐稽徵法第 38條之復查）。○2 訴願之

相當（取代）程序（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5條、第 44

條之復審、會計師懲戒之覆審）。○3 訴願之併行（選擇）

程序（例如教師法第 29 條之申訴或第 33 條之訴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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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4 訴願暨行政訴訟之取代程序（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

55 條之聲明異議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7 條第 1

項之聲明異議）。然系爭裁定所適用之羈押法第 6條，並

非上述四種情況甚明，自不屬於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後

段之「另有規定」及行政訴訟法第 2條之「別有規定」。

依法自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應不待言。 

    （一）且羈押法第 6條係規定刑事被告對於看守所之處

遇有「不當」者，「得」申訴於法官、檢察官或視

察人員。而非規定「處分」，或規定「應」申訴。

從而，若該「處分」有「違法」之情形，自「應」

許其依法提起「訴願」及「行政訴訟」，以維護憲

法第 16條保障之「訴願權」及「訴訟權」。 

    （二）且依吳庚大法官所認之見解（行政爭訟法論，修

訂版，88 年 5 月，頁 7），監獄行刑法之懲罰措

施，其救濟程序雖應從其規定。但於法規欠缺明

文規定時，依照其行政事項之本質，並非不得循

行政爭訟途徑謀求救濟。由此觀之，羈押法第 6

條之規定，其申訴並無任何效果可言。 

    （三）依羈押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觀之，顯與羈押法第 6

條之規定，有矛盾之情形。因羈押法第 6條之申

訴，即應報告院長或檢察長，而施行細則第 14條

反而將申訴歸由看守所所長決定。此細則之規

定，顯與羈押法第 6條牴觸（例如：母法未規定

10天之限制，也未規定應由看守所人員詳記於申

訴簿，也未授權由所長為決定之權，也未授權由

監督機關（即高檢署）有最後決定之權）。故系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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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所適用之羈押法第 6條有違憲之情形，而其

施行細則有違法之情形。 

    （四）系爭裁定係援用特別權力關係之理論。然以德國

而言，於 1972 年已明白揭示基本權利於監獄行

刑之關係中，亦有適用。凡屬基本權利的重要事

項，均須有法律上的基礎，且均得循司法途徑謀

求救濟。 

    （五）末查，吾國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3款排除

之規定，係於立法院一讀之草案時才出現，在此

之前之經建會提案，並無「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

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之行為」之規定。且依

陳敏（行政法總論；三版；2003年；頁 736~737），

亦認為「並不適當」。 

    （六）綜上，聲請人認為在法律保障不足及未明文排除

適用訴願及行政訴訟之規定下，應准受刑人或羈

押被告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以保障憲法第 16

條所保障之「訴願權」及「訴訟權」。 

四、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裁字第 1654號裁定正本乙份 

  上  陳 

司  法  院  公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請人：王○群 

中 華 民 國 9 4 年 1 月 1 8 日 

 

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               93年度裁字第 1654號 

抗  告  人  王○群 

右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臺南看守所間監獄行刑法事件，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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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人不服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高雄高等行政法

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四六三號裁定，提起抗告。本院裁定如

左︰ 

    主  文 

抗告駁回。 
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 

    理  由 
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：「公法上之爭議，除法律別有

規定外，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。」是性質屬公法爭議，

惟法律別有規定救濟程序者，仍不屬行政法院之審判權

限。次按「刑事被告對於看守所之處遇有不當者，得申

訴於法官、檢察官或視察人員。法官、檢察官或視察人

員接受前項申訴，應即報告法院院長或檢察長。」羈押

法第六條定有明文。再按被告不服看守所處分之申訴事

件，依左列規定處理之：「一、被告不服看守所之處分，

應於處分後十日內個別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。其以言

詞申訴者，由看守所主管人員將申訴事實詳記於申訴

簿。以文書申訴者，應敘明姓名、犯罪嫌疑、罪名、原

處分事實及日期、不服處分之理由，並簽名、蓋章或按

指印，記明申訴之年月日。……三、原處分所長對於被

告之申訴認為有理由者，應撤銷原處分，另為適當之處

理。認為無理由者，應即轉報監督機關。四、監督機關

對於被告之申訴認為有理由者，得命停止、撤銷或變更

原處分，無理由者應告知之。……七、監督機關對於被

告申訴事件有最後決定之權。」羈押法施行細則第十四

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、第七款亦分別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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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；準此，看守所對於刑事被告，為達羈押之目的及

維持秩序之必要，自得為一定管理、處分行為，此種處

分性質，固屬公法爭議，惟羈押法第六條已另定有申訴

救濟程序，自不得提起行政爭訟。 

二、本件抗告意旨略謂：本件抗告人提起訴願，法務部如認

為申訴範疇，亦應依訴願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。

原審法院對抗告人是否得為訴願，未見論述，況訴願為

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之基本人權，與羈押法第六條規定有

別，抗告人不服相對人之處分，自得提起訴願。羈押法

第六條規定「處遇」有「不當」者，「得」申訴於法官、

檢察官或視察人員，並非「應」依上開申訴程序，遇有

違法行政處分，亦得提起訴願。以沐浴、如 及更衣而

言，為基本自由權，即隱私應予保障，但相對人竟予錄

影，且自稱不生侵權問題。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

至第四百十九條規定，抗告尚有準抗告之規定，但羈押

法第六條規定之申訴，如對之不服，如何救濟，未見明

文，與憲法保障人權規定不符等語，資為論據。 

三、本件抗告人因涉殺人未遂案件，羈押於相對人看守所，

因違反所規，於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遭受隔離處

分，認相對人之處分逾越監獄行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，

於同年十一月間向法務部提起訴願，逾三個月未獲該部

決定，遂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。原審法院審理結果，以

抗告人對相對人所為之隔離處分若有不服，其救濟程序

應向為處分之看守所提出申訴，由看守所所長依該刑事

被告之申訴有無理由，而為不同之處置，並以為處分看

守所之監督機關對於該刑事被告之申訴事件作最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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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。本件抗告人對相對人所為之隔離處分不服，逕向

該院提起行政訴訟，即不合法為由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

訴，揆諸首揭說明，核無違誤。又本件抗告人主張曾向

法務部提起訴願，該部逾三個月不為決定，縱屬實在，

依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，得向原審法院提起撤

銷訴訟，故原審法院未以抗告人未經訴願前置程序提起

撤銷訴訟為由，駁回抗告人之訴，於法並無違誤。至於

抗告人不服相對人隔離處分，僅得依羈押法第六條規

定，依申訴程序循求救濟，至於申訴程序對受刑人之人

權保護是否有不週，非本院職掌範圍，無從審究。綜上

所述，本件抗告意旨，係抗告人主觀法律見解，核無足

採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四

條、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七十八條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


